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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影视等出口服务适用增值税

零税率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18 号），经商财政部同意，

现对《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退（免）税管理办法》（国家

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11 号发布）补充公告如下： 

一、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的广播影视节目（作品）的制作

和发行服务、技术转让服务、软件服务、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、

信息系统服务、业务流程管理服务，以及合同标的物在境外的合

同能源管理服务的范围，按照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》

（财税〔2013〕106 号文件印发）所附的《应税服务范围注释》

对应的应税服务范围执行；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的离岸服

务外包业务的范围，按照《离岸服务外包业务》（附件 1）对应

的适用范围执行。以上适用增值税零税率的应税服务，本公告统

称为新纳入零税率范围的应税服务。 

境内单位和个人向国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及场所内的单位或个人

提供的应税服务，不属于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适用范围。 

二、向境外单位提供新纳入零税率范围的应税服务的，增值税零

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申报退（免）税时，应按规定办理出口退

（免）税备案。 

三、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收齐有关凭证后，可在财务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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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收入次月起至次年 4 月 30 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

管税务机关申报退（免）税；逾期申报的，不再按退（免）税申

报，改按免税申报；未按规定申报免税的，应按规定缴纳增值税。 

四、实行免抵退办法的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，向境外单

位提供研发服务、设计服务、新纳入零税率范围的应税服务的，

应在申报免抵退税时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以下申报资料： 

（一）《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申报明细表》（附件

2）。 

（二）《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收讫营业款明细清单》（附

件 3）。 

（三）《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》及其附表。 

（四）当期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》。 

（五）免抵退税正式申报电子数据。 

（六）下列资料及原始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： 

1.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所开具的发票（经主管税务机关认

可，可只提供电子数据，原始凭证留存备查）。 

2.与境外单位签订的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的合同。 

提供软件服务、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、信息系统服务、业务流程

管理服务，以及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，同时提供合同已在商务部

“服务外包及软件出口管理信息系统”中登记并审核通过，由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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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出具的证明文件；提供广播影视节目（作品）的制作和发行

服务的，同时提供合同已在商务部“文化贸易管理系统”中登记

并审核通过，由该系统出具的证明文件。 

3.提供电影、电视剧的制作服务的，应提供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

在有效期内的影视制作许可证明；提供电影、电视剧的发行服务

的，应提供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在有效期内的发行版权证明、发

行许可证明。 

4.提供研发服务、设计服务、技术转让服务的，应提供与提供增

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收入相对应的《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》及其

数据表。 

5.从与之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

入的收款凭证。 

跨国公司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实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或经中

国人民银行批准实行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管理的，其成

员公司在批准的有效期内，可凭银行出具给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

营（收付）公司符合下列规定的收款凭证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

退（免）税： 

（1）收款凭证上的付款单位须是与成员公司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

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或合同约定的跨国公司的境外成员企

业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443


